二道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构成及职能分工

一、领导小组成员构成
[bookmark: _GoBack]组  长：
陈铁志  区长
副组长：
刘绍峰  常务副区长
林继东  副区长
姚  珺  副区长
郭志刚  副区长
布  和  政协副主席
长春国际物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成员由区政府办、发改局、财政局、审计局、住建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二道分局、商务局、城市管理局、信访局、司法局、农业农村局、物流开发区、区征收办、收储中心、英俊镇、各街道办事处及农康公司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副区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收储中心主任兼任。
二、工作职能：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征地、供地前期准备工作；负责审定土地资源单元划分、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土地储备项目预算并督导实施情况；负责推进土地资源整理资金筹集工作；负责下达征地、征收、排迁、供地任务，并定期调度督导征地、征收、排迁、供地进展情况；负责审定国有土地收购计划及资金使用；负责确定土地供应计划，确认土地出让成本，依据有关政策研究土地出让建议价格。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按领导小组要求统筹协调日常各项工作；受领导小组组长委托，负责组织召开有关会议，研究工作中的各项问题；负责下达各成员单位工作任务。
收储中心：负责组织编制土地资源单元划分、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并跟踪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执行情况,负责编制土地储备项目预算；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负责土地资源整理资金日常管理及使用；负责征地计划和非棚改、旧改地块供地报件工作；负责跟踪征地、征收、供地进展情况并提报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重点难点问题；负责按年度土地储备计划与征地、征收、排迁、供地任务承担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并按协议支付有关费用；负责汇总土地成本并提报土地供应计划；负责按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完成土地供应；负责委托国有平台公司或属地街、镇进行已储备地块管理工作；负责二道区土地资源整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政府办：负责制发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等有关文件，负责出具征地、征收、排迁、供地的各项政府文件；负责对外购买土地指标等协议的签署；负责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提报安排各项会议。
发改局：负责土地储备或其他专项债券有关发改手续的申办工作。
财政局：负责将土地储备项目收支纳入预算管理；负责将土地储备中涉及政府债券项目录入财政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做好市政府明确的有关政府债券申报工作中涉及财政的有关事项。
审计局：负责根据法定程序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应审计工作。
住建局：负责按建设计划提报主城区用地需求并列入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负责协调或筹建主城区内收储地块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负责棚户区改造用地供地准备工作；负责全区域园林绿化并根据实际情况应用剥离的表土；负责协助提供相应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有效财务票据或相应证明材料，计入土地成本。
区规自分局：负责按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征地计划完成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前期准备及手续报批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批次（或实施方案）用地占用耕地的表土剥离实施方案；负责提供征收、林木及管线排迁、土地及房屋灭籍、供地等相关土地和规划要件；负责收储方案和供地方案初审、报批工作；负责集体土地灭籍工作。
商务局：负责按招商计划提报用地需求并列入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负责储备地块招商推介。
城市管理局：配合属地及征收部门做好有关工作。
信访局：负责土地资源整理过程中的信访工作。
司法局：负责土地储备工作中有关法律条款司法解释；负责审议以政府、政府办、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签订协议。
农业农村局：负责将剥离表土重点用于土地开垦，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减挂钩拆旧区复垦和工矿废弃地复垦，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负责指导林木排迁审批手续办理。
物流开发区：负责主城区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地块场地平整实施工作；负责英俊镇区域收储地块排迁工作；负责提供相应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有效财务票据或相应证明材料，计入土地成本；负责储备地块招商推介。
区征收办：协助各街道办开展征收前期摸底踏查工作；负责按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及征收委托协议完成主城区内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并按时间节点交付净地；负责与收储中心完成净地移交工作；负责提供征收有效财务票据或相应证明材料，计入土地成本；负责房屋灭籍工作。
英俊镇：负责征收前期摸底踏查工作；协助完成征地工作；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保工作；负责组织英俊镇征收办负责按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及征收委托协议完成镇域内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并按时间节点交付净地；负责与收储中心完成净地移交工作；负责提供征收有效财务票据或相应证明材料，计入土地成本；负责房屋灭籍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征收前期摸底踏查工作；协助完成征地工作；负责协助区征收办完成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负责协助农康公司完成排迁工作。
农康公司：负责全区项目林木及管线等排迁工作，并按领导小组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3

